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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指导企业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用工、工资支付工作，及时回应企

业和职工的关切，维护全省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延长2020年春节假期的通

知》（国办发明电[2020]1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妥善处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劳动关系问题的通知》（人社厅明电[2020]5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省内企

业复工的通知》（赣府厅明[2020]11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现就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江西省企业劳动用工、工资支付的有关问题发布以下工作指南。�

　　一、劳动用工指南�

　　1.隔离期间劳动关系处理问题。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在其隔

离治疗期间或医学观察期间以及因政府实施隔离措施或采取其他紧急防疫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

的企业职工，企业不得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在此期间，劳动合

同到期的，应分别顺延至职工医疗期期满、医学观察期期满、隔离期期满或者政府采取的紧急防疫措

施结束。�

　　2.隔离期间劳务派遣退工问题。用工单位不得以出现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四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或者因政府采取隔离措施以及其他紧急防

疫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人员中的被派遣劳动者退回劳务派遣单位。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

期间的工资待遇等参照用工单位直接用工的相关政策。�

　　3.符合条件复工问题。不受延迟复工时间限制的企业为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和保障国计民生，在提

供了必要的防疫措施和劳动保护的前提下，要求不受疫情隔离限制或其他紧急防疫措施限制的职工返

回企业复工，职工应当按企业要求复工。对担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愿复工的职工，建议企业党组织

和工会及时主动向职工宣传解释企业复工对于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和保障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企业已

经采取的防疫措施和劳动保护措施，耐心劝导职工，让职工消除顾虑按期返岗复工。�

　　4.灵活工作或休息休假问题。除治疗期间的确诊病人、医学观察的疑似病人、居家或集中隔离的

密切接触者外，对在国务院规定的春节假期（包括延长假期）之后因受疫情防控措施限制或延迟复工

时间限制不能返回企业上班的职工，企业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职工工作岗位特点，在与职工协商一致

后，安排职工在家远程办公，或者采取统筹安排休年休假、企业自设的福利假及休息日调休等方式，

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5.加强沟通。在疫情防控期间，企业应主动与职工联系，及时掌握职工被隔离治疗或医学观察、

实施隔离措施的情况，关心关爱职工，按照有关规定科学合理安排职工复工或休息休假，依法依规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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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足额支付职工工资。企业在疫情防控期间拟解除或终止职工劳动合同的，建议事先与当地人社部门

沟通，避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情形的发生。�

　　二、工资支付指南�

　　1.隔离期间的工资支付问题。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密切接触者因被采取

隔离治疗、隔离观察等隔离措施导致不能提供正常劳动的企业职工，企业按正常出勤支付其隔离期间

的工资，所支付的工资不得低于企业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

　　2.春节延长假期的工资支付问题。在国务院规定的2020年春节假期延长假期间（1月31日、2月1日

、2月2日），企业依法安排职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照不低于职工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

的200%支付工资。�

　　3.在延迟复工期间未工作的工资支付问题。除被隔离治疗或隔离观察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患者、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外，企业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通知》（赣府厅

明[2020]11号）规定延迟复工的，企业在延迟复工期间的工资支付，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

资支付相关规定执行，即延迟复工时间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业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

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生活费发放标准建议不低于企业

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其中，企业与职工协商在延迟复工期间使用带薪年休假等各类假（包括企

业自设的福利假）的，按国家有关休假规定和本企业福利假规定支付工资。�

　　4.在延迟复工期间工作的工资支付问题。对于不受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延迟省内企业复工的通知

》（赣府厅明[2020]11号）中延迟复工时间限制的企业，在政府规定的延迟复工期间安排职工工作的

，企业应当依法支付职工工资。其中，安排职工在休息日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照不低于职工

本人日或小时工资标准的200%支付工资。�

　　5.在延迟复工限制期满后仍被限制不能返岗工作的工资支付问题。除被隔离治疗或隔离观察的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疑似病人和密切接触者外，因政府采取封锁疫区等紧急防疫措施导致职

工在政府规定的延迟复工限制期满之后仍不能返岗提供正常劳动的，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期间工

资支付相关规定执行，即包括政府规定的延迟复工期间在内的停工时间在一个工资支付周期内的，企

业应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工资标准支付职工工资；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企业应当发放生活费，

生活费发放标准建议不低于企业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其中，企业与职工协商使用带薪年休假等

各类假（包括企业自设的福利假）的，按国家有关休假规定和本企业福利假规定支付工资。�

　　6.企业要求职工延期返岗的工资支付问题。因响应当地政府延期返程号召，企业要求疫情高发地

区职工、非紧迫岗位职工、治愈出院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职工延期返岗的，如职工不能通

过其他形式提供正常劳动，有关工资待遇由企业与职工协商确定，企业也可参照国家关于停工、停产

期间工资支付相关规定。�

　　7.实行特殊工时制度职工的工资支付问题。对于实行特殊工时制度（包括不定时工作制、综合计

算工时工作制）的职工，其工作时间和工资待遇按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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